1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核銷經費

注意事項

1、 各開課單位請檢附1.核定公文影本、2.經費核定表、3.支出明細表、4.原始憑證正本、
5.分批付款表至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核銷。
*原始憑證請自行影印留存，供審計機關查核。
2、 提供相關核銷檔案格式供參
（1） 單位收據：學校得使用學校之收據格式
（2） 黏貼憑證用紙：各預算科目請分別黏貼。
1. 開課團體：原始憑證正本
2. 學校機關：憑證影本，並請蓋上「正本與影本相符章」及「承辦人職章」，憑證正本留存至學校備查。
（3） 講師/助理講師領據：應檢附授課時間、課程內容及講師(助講)簽到表。
（4） 分批付款表：核定春秋季2季之課程，請於單季課程結束後立即請款，並應檢附本表。
（5） 場地租借費（含水電）：以不同上課地點說明如下
1. 開課單位：請檢附場地出租收據（如附影本，請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及並加蓋職章）。
2. 協會、團體、社區活動中心、工作室：機關團體領據，若無統一編號者，請以個人名義申請。

3. 個人住家：個人領據。
（6） 雜支：各項收據抬頭應開立「開課單位全名（與關防相同）」
1. 二代健保

2. 文具紙張、郵資、影印……

3、 如有疑問請電洽：部大專員陳思涵 037-558907
領         據

	摘要
	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

基本型課程補助款

	金額
	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整

	茲收到 辦理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-基本型課程補助款，
共計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，業經收訖利據為憑。

       此致

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
單位名稱：

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    印章〈簽章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     印章〈簽章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長官(或負責人)：          印章〈簽章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中華民國112年  月  日


備註：請加蓋印信、圖記
委託建檔機關（單位）：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                108年4月22日版

承辦人：陳思涵
電話： 

苗栗縣政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

委託匯款書       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1、 為提升服務品質，已將應付款項委請台灣銀行苗栗分行以匯款方式辦理。

2、 為利辦理受款人之匯款資料，請詳細填寫下列各項資料，蓋妥公司章與負責人章後，交各請款單位，以為匯款之依據。

3、 各業務單位應確實核對廠商帳戶名稱、存摺及廠商印章是否一致（因退匯會加收手續費）後，再行遞送至本科，以為碰檔之用。

4、 貴公司帳號資料倘有變更者，請重新填寫本匯款書以利更正資料檔。

5、 付款時將提供入帳通知，敬請提供e-mail帳號，以憑通知付款訊息。

	帳 戶 名 稱
	
	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或身分證字號
	

	銀行名稱及代號
	

	帳號 
	

	聯絡電話
	（    ）-    
	手機號碼
	 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     縣市      鄉鎮市     村里      街路    巷    號    樓 

	付款通知
	（請詳填下列e-mail帳號及傳真號碼，並核對英文字母大小寫，以確保付款訊息之通知。）

	e-mail
	
	傳真號碼
	


	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

1、填妥後請先將本委託書交各請款單位。

2、請黏貼最新存摺封面影本。




　　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苗栗縣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託人蓋章（團體或公司行號請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章）

（開課單位名稱）

黏  貼  憑  證  用  紙

所屬年度：112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憑證編號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    張
	憑證編號
	預算科目

（請勾選）
	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
	十萬
	萬
	仟
	百
	十
	元
	角
	分
	

	
	講師鐘點費
	
	
	
	
	
	
	
	
	
	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 

基本型課程
班別：□春季班□秋季班

課程名稱：



	
	助理講師費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材料費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講師交通費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場地租借費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行政雜支費
	
	
	
	
	
	
	
	
	
	

	經手人
	驗收、保管、證明
	會計
	機關長官或負責人

	     
	
	
	


………………..憑..…………..證…..……..….黏…………….貼……………..處……………

	個人領據

	茲收到 辦理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-基本型課程

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別：□春季班    □秋季班

支付項目：□講師鐘點費 □助理講師鐘點費

合計 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
此致（開課單位名稱）

具領人簽名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(所得通報)：

電      話：

中華民國 112 年   月   日

*(請填授課時間表上最後一次上課的日期)

請檢附授課時間、課程內容及講師(助講)簽到表




	場地租借費收據(個人)

	摘要
	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-基本型課程
班別：□春季班□秋季班

課程名稱：

	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 

	上述款項已照數領訖

    (開課單位名稱)    台照

具領人簽名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(所得通報)：

電      話：

	中華民國112年  月  日

(請填授課時間表上最後一次上課的日期)


	場地租借費收據(機關團體)

	摘要
	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-基本型課程
班別：□春季班□秋季班

課程名稱：



	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元整 

	上述款項已照數領訖

    (開課單位名稱)    台照

領款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印信)
單位地址：
統一編號：
負責人姓名：
簽章

	中華民國112年  月  日

(請填授課時間表上最後一次上課的日期)


（開課單位名稱）

經費支用明細表

所屬年度：112年
計畫名稱：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-基本型課程

班別：□春季班□秋季班

開課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憑證編號
	經費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小計

	
	講師鐘點費
	
	
	
	

	
	助理講師費
	
	
	
	

	
	材料費
	
	
	
	

	
	講師交通費
	
	
	
	

	
	場地租借費

（含水電）
	
	
	
	

	
	行政雜支費
	
	
	
	

	合計
	


經手人：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-基本型課程
   授課時間、課程內容及講師(助講)簽到表

開課單位：
                課程名稱： 

	上課

日期
	課程內容
	上課時間
	講師簽章
	助理講師
簽章
	備註

	03/24
	(範例)油畫基本技巧認識-1
	18:30~21:30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苗 栗 縣 政 府

分　批　（期）　付　款　表

112年  月  日
	所屬年度月份
	　　112年度 月份
	說明

	應付總額(經常門)
	
	112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 

基本型課程

班別：□春季班□秋季班

課程名稱：
(1) □訂有合約(編號：111AD007)；□未訂合約。

(2)第     次付款

(總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 元整)


	截至上次已付金額
	
	

	本次付款金額
	
	

	已付金額
	
	

	未付金額
	
	


	填表人
	
	覆核
	
	主辦會

計人員
	       
	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
	


